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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药股份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一 

关于公司与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已经 2021年 1月 19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天津力生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生制药”）签订《药品委托生产协议》，

预计每年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亿元人民币，实际金额以每年结算为

准。协议生产期限为五年，前三年期满后，双方按照届时法律法规的

规范要求完成内外部审批流程后，协议继续履行两年。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3月 24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0

年 4月 16日经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天津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0 年公司与力生制药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520 万元（详见

公司公告 2020-008#）。2020 年公司与力生制药实际发生交易金额为

296.08万元（未经审计），未超过预计金额。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为满足相关产品的生产需要，公司委托力生制药生产醋酸泼尼松

片、醋酸地塞米松片、曲安西龙片三个产品，公司与力生制药签订《药

品委托生产协议》，预计每年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实

际金额以每年结算为准。协议生产期限为五年，前三年期满后，双方

按照届时法律法规的规范要求完成内外部审批流程后，协议继续履行

两年。 

公司醋酸泼尼松片、醋酸地塞米松片、曲安西龙片三个产品均不

是公司主要产品。上述三个产品 2019年销售收入共计为 3,939万元，

占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的 1.35%。其中，醋酸泼尼松片主要用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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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醋酸地塞米松片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

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曲安西龙片具有较强的免疫抑制作用，用于治

疗各种变态反应性炎症、各种自身免疫性炎症。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累计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 5%以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则，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1年 06月 17日 

注册资本：18245.5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道情 

统一信用代码：91120000103069502J 

住所：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北一道 16号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滴丸剂、原料药及塑料瓶、

化工原料（危险品、易燃易爆、易制毒产品除外）生产（以上限分支

机构经营）；普通货运；自有设备、自有房屋的租赁业务；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收购农产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

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力生制药 2019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力生

制药总资产 527,270 万元，净资产 441,685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

入 161,528万元，净利润 18,814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力生制药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资产

总额为人民币 519,824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444,085 万元；2020

年 1-9月累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1,543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7,91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 

 

（二）关联关系 

公司与力生制药均为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间

接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力生制药为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药品委托生产，受托方力生制药具备受托生

产所需条件、资质和能力；力生制药目前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持续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委托力生制药进行醋酸泼尼松片、醋酸地塞米松片、曲安西

龙片三个产品生产、质量监控、检验、仓储等相关工作，本次委托生

产以获得药品监管部门关于药品委托生产的批准之后，方可进行委托

生产。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双方的交易金额以委托加工费结算，包括所有原辅料、包材、人

工、动力、化验等费用。委托加工费分两部分结算，具体包括： 

1.原辅料、包装材料费用：每个月按双方确认的单价进行原料采

购，并按照每批次药品生产所使用批次的原、辅料采购价格，核算该

批次商品的原辅料、包装材料费用。 

2.除原辅料、包装材料费用外的其他委托加工费：依据实际生产

规模下不同产品的委托生产单价乘以产品实际产量进行结算。 

此次委托生产实行市场定价，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 

力生制药具有多年药品生产经验，经公司对力生制药生产条件、

生产技术水平和质量管理状况进行详细考核、评价，确认力生制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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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公司相关产品受托生产的条件和能力，符合公司生产质量要求，公

司将委托力生制药进行醋酸泼尼松片、醋酸地塞米松片、曲安西龙片

三个产品生产、质量监控、检验、仓储等相关工作。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缓解公司部分产品

产能瓶颈，关联方拥有的产品资源和优势，有利于公司资源的合理配

置及生产效率的提高，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2.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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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药股份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二 

关于公司与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已经 2021年 1月 19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与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继

续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

金融服务总额不超过 11.03 亿元。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8 年 4

月 19 日经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财务公司关联

交易的议案”，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协议的有效期

为三年，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总额不超过 80,300 万元（详

见公司公告 2018-021#）。近三年公司与财务公司实际发生交易金额未

超过预计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事项 交易额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未经审计） 

结算及中间服务

服务 
300 1.23 0.10 1.48 

存款服务 50,000 11,264.89 9,931.85 9,556.22 

信贷业务 30,000 - 179.36 5,091.28 

小计 80,300 11,266.12 10,111.31 14,648.98 

*注：上表中结算及中间业务服务为全年发生数,存款服务为日均

存款额，信贷业务为每年年末时点数。 

鉴于上述协议有效期即将届满，为进一步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继续签订《金融服务

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三年。根据《金融服务协议》的约定，财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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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在协议有效期内，为公司提供结算及中间业务、存款、信贷业务

等服务。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总额不超过 11.03 亿元。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 5%以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则，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四道 168 号  

融合广场 3-2-501/502  

法定代表人：赵炜  

注册资本：伍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

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

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

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

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

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总资产 222,610

万元，净资产 55,284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5,884 万元，净利润

1,794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由于财务公司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医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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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财务公司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向公

司依法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1.结算及中间业务服务，包括且不限于汇票、托收承付、委托收

款、汇兑、提供收支结算服务、代收代付各类款项等。公司在财务公

司开立结算账户，财务公司根据公司指令为其提供收款服务和付款服

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各项结算服务及其他中间业务服务收取的

费用，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他第三方就同期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每年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2.存款服务，包括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协议存款、通知

存款等。 

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结算账户，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将资金

存入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存款账户，每日存款余额（含应计利息）不高

于 6 亿元（人民币陆亿元整）。 

3.信贷业务，包括且不限于贷款业务，如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

产贷款、项目贷款以及票据贴现业务等。 

财务公司将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按照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结合自身经营原则和信贷政策，全力支

持公司业务发展，为公司设计科学合理的融资方案并提供贷款及票据

贴现等信贷服务。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每日本金余额不高于

5 亿元（人民币伍亿元整），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应计利息金额不高于 

2,000 万元（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 

前款约定的连续十二月累计应计利息金额，按照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累计计算。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1.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存款利率定价根据中国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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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为基础参考市场水平，将不低于国内

其他金融机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 

2.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贷款、票据贴现等信贷业务定价根据中

国人民银行规定定价方式确定的基础利率参考市场水平，财务公司将

向公司提供优惠的信贷利率及费率，将不高于公司在国内其他金融机

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信贷利率及费率水平。 

3.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资金结算、汇票承兑、代理服务等中间业

务的定价参考市场水平，财务公司将向公司提供优惠的费率，将不高

于公司在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费率水平。 

4.以上费率、利率均指其他金融机构在充分市场化条件下提供的

综合费率以及综合利率，不包括政策性贷款利率或政府贴息等特殊费

率、利率。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

融机构，为公司提供融资平台、资金管理和结算平台。财务公司为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服务，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

通的融资渠道，满足公司在发展自身业务的同时降低融资成本的需求；

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财务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财务公司作为资金结算平台，有利于公司

与医药集团及其他关联企业之间实现便捷高效的业务结算，减少资金

的在途时间，加速资金周转。该项交易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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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药股份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三 

关于公司与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已经 2021年 2月 3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

集团”）签署《框架协议》，协议期有效期为三年，交易金额每年不超

过人民币 4.5亿元。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涉及医药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不包含天津

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销售有限公司，公司与以上

两家公司的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单独的审议程序。其中，公司与天津市

医药集团销售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38

次会议、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天津医药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2020 年 4 月 16 日经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医

药集团下属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预计 2020

年与医药集团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16 亿元

（详见公司公告 2020-008#）。公司 2020年实际与医药集团下属公司

完成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4,508.47万元（未经审计），未超过

预计总额，具体情况详见表一。 

2.公司于 2018年 3月 28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8

年 4月 19日经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药业集团

购销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药业集团动力能源等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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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签订《购销协议书》、《动力能源供应及综合管理服务框架协议

书》，协议的有效期分别为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2018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交易金额分别为每年不超过

人民币 2.5亿元、2亿元（详见公司公告 2018-023#、2018-024#）。

近三年公司与药业集团实际发生交易金额未超过预计金额，具体情况

详见表一。 

3.公司于 2020年 6月 30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与津药瑞达签署《框架购销协议》的议案”，公司与

津药瑞达（许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药瑞达”）签订

《框架购销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一年，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详见公司公告 2020-041#）。2020年 6月至 2020年 12月公司

向津药瑞达采购缬氨酸、亮氨酸等医药中间体，实际发生交易金额为

人民币 762.27万元（未经审计），未超过预计金额，具体情况详见表

一。 

表一：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前次预计

金额 

2020 年实

际(未经审

计) 

2019 年

实际 

2018 年

实际 

1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司 包材 1,030 417.85 439.81 273.43 

2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原料药 520 296.13 345.02 6.55 

3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

有限公司 

原料药、

制剂 
7,400 2,830.81 3,663.69 3,311.38 

4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国卫

医药有限公司 
制剂 200 126.27 143.46 194.04 

5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医药公司 
制剂 640 341.75 608.46 911.14 

6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天津医药集团泓泽医药

有限公司 
制剂 600 101.41 386.03 410.79 

7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天津市药材集团泰宁医

药有限公司 
制剂 160 18.03 60.00 118.37 

8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天津市药材集团太海医

药有限公司 
制剂 40 0.25 6.28 8.56 

9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河北美康太平医药贸易

有限公司 
制剂 60 2.06 3.78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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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天津金耀集团河北永光

制药有限公司 

原料药、

制剂 
750 124.50 385.20 25.00 

11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天津太平祥云医药有限

公司 
制剂 - 21.44 12.62 42.54 

12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天津太平龙隆医药有限

公司 
制剂 - - 8.88 35.13 

13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津药瑞达(许昌)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原料药 200 - 336.00 - 

14 
向关联人提供

服务 
天津信诺制药有限公司 

动力能

源和综

合服务 

- 120.55 - - 

15 
向关联人提供

服务 

天津金耀信达制药有限

公司 

动力能

源和综

合服务 

- 74.75 - - 

16 
接受关联人服

务 

天津金耀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综合服

务 
- 32.67 - - 

— —— 合计 1 —— 11,600 4,508.47 6,399.23 5,343.81 

序

号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前次预计

金额 

2020 年实

际(未经审

计) 

2019 年

实际 

2018 年

实际 

17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津药瑞达(许昌)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中间体 4,000 762.27 - - 

— —— 合计 2 —— 4,000 762.27 - - 

序

号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前次预计

金额 

2020 年实

际(未经审

计) 

2019 年

实际 

2018 年

实际 

18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料药、

制剂 
25,000 

286.33 2,576.18 4,388.31 

19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料药、

制剂 
1,786.87 1,096.10 4,545.90 

— —— 合计 3 —— 25,000 2,073.20 3,672.28 8,934.21 

20 
接受关联人服

务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动力能

源和综

合服务 
20,000 

2,579.40 2,416.21 11,445.02 

21 
向关联人提供

服务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动力能

源和综

合服务 

1,407.64 1,776.98 1,151.07 

— —— 合计 4 —— 20,000 3,987.04 4,193.19 12,596.09 

— —— 总计 —— 60,600 11,330.98 14,264.70 26,874.11 

注：上表中金额为含税金额；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包括天津药业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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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鉴于公司与控股股东药业集团签订的《购销协议书》、《动力能源

供应及综合管理服务框架协议书》有效期即将届满，需要续签新的协

议；公司与医药集团下属公司 2021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医药

集团为公司和药业集团的间接控股股东。为了统一集中管理公司与医

药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经公司与医药集团协商，

双方签订《框架协议》，协议的有效期为三年，预计每年累计发生含

税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5亿元，具体情况详见表二。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5%以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则，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表二：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每年预

计额度 

1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司 包材 

6,000 
2 津药瑞达(许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间体 

3 天津金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包材 

4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料药、制剂 

5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药 

21,900 

6 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 原料药、制剂 

7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国卫医药有限公司 制剂 

8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公司 制剂 

9 天津金耀集团河北永光制药有限公司 原料药 

10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料药、制剂 

11 

委托关联

人销售产

品、商品 

天津医药集团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委托销售 10,000 

12 
接受关联

人服务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动力能源和综合

服务 
4,000 

13 向关联人 天津金耀信达制药有限公司 动力能源和综合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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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 服务 

14 天津信诺制药有限公司 
动力能源和综合

服务 

15 天津金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 

16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动力能源和综合

服务 

— —— 合计 —— 45,000 

注：上表中金额为含税金额；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包括天津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卢彦昌 

注册资本：549,295万元人民币 

住所：河西区友谊北路29号 

经营范围：经营管理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参股；各类商品、

物资的批发、零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化妆品、日用

百货、仪器仪表、五金交电、玻璃仪器、纸制品、橡胶制品、净化设

备及材料、卫生保洁消毒用品、家用电器、通讯器材销售；仪器仪表

维修；展览展示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会议服务；广告业

务；医药产品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劳务服务；计算机及软

件调试维修服务；摄影、冲印服务；干洗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地产开发；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

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品、易燃易爆易制毒品除外）、包装制品、中

药材、兽药销售；注射穿刺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医用卫生

材料及敷料销售；普通诊察仪器、物力治疗及康复仪器、器械、中医

器械、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按药品管理的除外）、医

用制气设备、消毒灭菌设备及器具、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口腔

科设备、器具及材料、光谱辐射治疗仪销售；基础外科（口腔科、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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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手术器械、医用供气输气装置、医用冷敷器具、医用 X胶片及处

理装置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

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医药集团总资产 316.89 亿元，净资产

133.79 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04.66 亿元，净利润 13.57 亿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医药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与医药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间的交易构成了关联

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公司目前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履约能

力。公司认为不存在导致上市公司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影响

上市公司发展的可能性。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医药集团签署《框架协议》，协议期限为 2021年 1 月 1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期三年，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上述

协议正式生效，预计每年累计发生含税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 

（一）产品购销定价标准： 

双方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参照市场上的同种产品购销活动，协

商确定价格，价格按下列顺序予以确定：（1）国家有统一价格标准，

执行国家统一规定；（2）国家没有统一价格标准，天津市有统一规定

的，适用其规定；（3）既没有国家统一规定，又无天津市规定的，根

据天津市或附近地区的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的确定。 

（二）服务定价标准： 

动力能源服务与综合管理服务的交易价格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和实际交易中的定价惯例，具体由双方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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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与日常经营相关，满足了公司正常生产的需要，交

易双方按照“公平、合理、公正”的原则，公司与上述关联方采购、

销售、服务等价格均以市场价格确定，且不偏离第三方价格，具体由

双方协商确定，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形成不利影响。 

四、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方拥有渠道优势和管理优势，公司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

属公司经营中的日常贸易往来，有助于公司对原料药和制剂产品购销、

原材料采购和药品包装、综合服务等统一管理和调控，能够更好地保

证公司正常的生产销售，尽可能地降低公司的综合成本，符合成本效

益原则。有利于提升公司重点产品市场管理水平，拓宽现有市场份额，

符合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交易双方将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定价完全

按照国家相关部门有关规定执行或市场价格进行交易，是一种完全的

市场行为，该等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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